附件12
关于绿园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商复市的请示
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我单位对职责范围内的XX、XXX等XX户企业进行了申请复商复市的资格材料备案、现场核验，符合复商复市标准，现将具体名单附后，特此申请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绿园区xxxxx（备案单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4月19日

